
新 安 县 南 李 村 镇 韦 庄 村 2 0 2 5 年 中 央 财 政

以 工 代 赈 项 目

施

工

合

同

甲方: 新安县南李村镇人民政府

乙方: 河南洛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

施 工 合 同

甲方：（发包方）新安县南李村镇人民政府

乙方：（承包方）河南洛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结合本工程

的具体情况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以下承包合同，从而确定甲乙双方间

的责、权、利关系，共同遵守合同约定执行，优质、高效、快速、安全的

完成本工程。

第一条 工程概况

（一）工程名称：新安县南李村镇韦庄村2025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

目

（二）承包方式：总承包

（三）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

（四）工程地点：洛阳市新安县

（五）合同签订地点：南李村镇人民政府办公楼

（六）工程内容：道路硬化、提升及文化广场建设等。(具体内容详见

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)

第二条 工程期限： 150 日，自 2025 年 7 月 3 日起至

2025 年 11 月 30 日止，若发生了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时，工期顺延。

第三条 工程质量：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图纸及资料进行施工，施工现

场必须设置公开公示牌，施工所用原材料须符合检验标准，切实做好质量的

全过程控制，对重点部位、关健工序必须责任到人确保工程质量。工程验收

时，应按图纸和国家验收标准执行。

第四条 工程价款结算与付款方式：

（一）工程合同价为人民币元（大写）：肆佰壹拾壹万叁仟柒佰壹拾

陆元捌角肆分，（小写）：4113716.84元整，最终以新安县财政局决算评

审价格为准。



付款方式：项目开工，人员机械进场，项目启动后支付工程款30%;施

工中根据工程进度支付相应款项，工程完工后付至70%，竣工验收合格并经

财政评审后，付至100%。

本工程不收取履约保证金，不收取质量保证金。

结算依据：中标价+变更签证。

第五条 双方责任

（一） 甲方责任

1、甲方指定位置施工。

2、甲方派代表在工地进行技术、质量监督、检查。

3、由于甲方原因造成乙方施工机械，运输车辆误工或停工，甲方应负

责机械停置台班费及相应的实际损失，并相应顺延工期。

4、工程竣工后，甲方应组织专门人员进行验收。

（二） 乙方责任

1、乙方根据甲方指定的位置进行施工。

2、乙方应按照图纸、编制的施工方案严格组织施工。

3、乙方应严格遵照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，

如发生安全事故应由乙方负担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4、乙方应合理组织施工人员、机械车辆调配和材料供应，保证工程顺

利按期完工。

5、开工前必须对原材料进行质量检测，有具备公路资质的检测单位出

具施工配合比，并将配合比公示牌设置在拌和现场。

6、乙方应服从甲方工地代表的统一指挥。

7、在施工过程中地方关系由乙方负责协调，产生的一切费用乙方承担。

8、本工程质量保证期一年。

9、本工程税由乙方承担。

第六条 其他




